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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汽车的保有与使用 

汽车的保有及使用者负有汽车登记、保管场所的确保、汽车的检查（车检）、强制保险的加入等法律义务。此外，

请注意，除了购车费用外，还需燃料费、车检费、汽车税、修理费等各种费用。 

 

2-1 汽车的登记 

当出现下列情况时，必须在管辖的运输支局办理登记手续。所有的车辆都必须挂牌，而登记手续可委托汽车销售

店等办理。此外，购车、登记需要实印（正式印章）（小型汽车“认印”（便章）即可）（请参照 D其他各种申报 5 

印 ）。 章

需办理登记的情况 登记处 

・  购置汽车时 
・  所有者的住所或姓名变更时 
・  转让汽车或购入二手汽车时 
・  汽车报废时 
・  牌照遗失时 

管辖的运输支局 

 

http://www.clair.or.jp/tagengorev/zh/n/index.html�
http://www.clair.or.jp/tagengorev/zh/d/05-1.pdf�
http://www.clair.or.jp/tagengorev/zh/d/05-1.pdf�

